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4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家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文範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1

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家榮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家榮自民國112年10月間加入LINE暱

稱「曾曉婷」、「客服經理-張德謙」（真實姓名年籍均不

詳）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負責使用LINE暱稱

「阿榮商鋪」及實際出面扮演假幣商，實際擔任面交取款車

手。林家榮與「曾曉婷」、「客服經理-張德謙」及本案詐

欺集團其餘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曾曉婷」、「客

服經理-張德謙」於112年9月間以網路聯繫告訴人吳訪和，

向吳訪和佯稱可以購買虛擬貨幣方式投資股票云云，並要求

吳訪和與林家榮使用之LINE暱稱「阿榮商鋪」聯繫購買虛擬

貨幣，再提供電子錢包位址（TL5gHPqyQVpdjJFArPAiitPG3y

krTUVZRD）予吳訪和，佯稱為吳訪和個人投資暫時使用之電

子錢包。林家榮則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12年10月1

3日10時許，至新北市○○區○○○路00號2樓麥當勞餐廳，

佯裝為個人幣商，欲與吳訪和交易虛擬貨幣，致吳訪和陷於

錯誤，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林家榮，林家榮則

將泰達幣9,146顆轉入上揭電子錢包，再由本案詐欺集團成

員將泰達幣9,146顆再轉入渠等所掌握之電子錢包（TMNDZee

189xu2MCgviy8ezQACJN5ybTv4v），林家榮並交付虛擬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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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契約予吳訪和，佯裝為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以此方式隱

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林家榮涉犯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

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時，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不得遽為有罪之判決；苟

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自應為有利於被

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

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揭犯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

人之指訴及具結證述、監視器影像、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暨被

告及告訴人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辨識紀錄、

被告提供交易資訊及手機翻拍照片、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

話紀錄、告訴人與「客服經理-張德謙」間LINE對話紀錄、

被告陳報之交易影像光碟、本案幣流圖，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曾以阿榮商鋪名義與告訴人於上開時、地為

虛擬貨幣買賣，向告訴人收取現金30萬元，並將泰達幣9,14

6顆轉入告訴人提供之上開電子錢包，惟堅決否認有何加重

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與其辯護人均辯稱：被告僅係虛擬貨

幣個人幣商，在火幣交易平台上刊登虛擬貨幣交易廣告，係

告訴人自行主動聯繫向被告購買泰達幣，被告始與告訴人為

本件交易，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無聯繫，並非該集團

之一員，而係無端遭詐欺集團利用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以「阿榮商鋪」名義與告訴人約定買賣虛擬貨幣，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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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10月13日1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2樓麥

當勞餐廳，由告訴人交付現金30萬元予被告，被告將泰達幣

9,146顆轉入告訴人提供之電子錢包（位址TL5gHPqyQVpdjJF

ArPAiitPG3ykrTUVZRD，本案電子錢包）之事實，業據被告

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認而不爭執（本院卷第40至41

頁），復經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綦詳（偵

卷第11至14、161至165頁、本院卷第132頁），並有被告與

告訴人簽訂之虛擬貨幣買賣契約及LINE對話紀錄、幣流圖、

轉帳明細、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偵卷第27、33、37至39

頁、本院卷第78至93、99至100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

認定。

　㈡又告訴人自112年9月起，遭詐欺集團LINE暱稱「曾曉婷」及

「客服經理-張德謙」之人，以先購買虛擬貨幣、再以該虛

擬貨幣投資股票可獲利為由詐欺，陸續匯款至「客服經理-

張德謙」指定之帳戶，並依「客服經理-張德謙」介紹，分

別向「阿榮商鋪」、「友鑫貨幣」、「龍虎幣所」等幣商購

買本案泰達幣，其中「阿榮商鋪」部分係以「客服經理-張

德謙」提供之本案電子錢包供被告匯入上開泰達幣，該泰達

幣嗣遭轉出一空等情，亦經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

中證述明確（偵卷第11至14、161至165頁、本院卷第130至1

37頁），並有告訴人與「客服經理-張德謙」之LINE對話紀

錄、幣流圖附卷可佐（偵卷第89至108、169頁），故此部分

事實，亦堪認定。

　㈢本案告訴人雖係因「客服經理-張德謙」之介紹，始向被告

購買泰達幣，並支付30萬元予被告，然被告亦已將約定之9,

146顆泰達幣轉至告訴人指定之電子錢包，有轉帳交易紀

錄、幣流圖可佐（偵卷第33頁、本院卷第99至100頁），可

知被告已履行其與告訴人間之買賣契約義務。又被告於偵查

及本院審理中均稱其為自營幣商，曾在火幣平台上刊登出售

泰達幣之廣告（本院卷第39至40、129頁），有其刊登之廣

告在卷可憑（偵卷第34頁），可知在火幣平台上得知該資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之人，均可能尋得被告而與之交易。換言之，無法排除本案

詐欺集團成員「客服經理-張德謙」利用此等資訊，使告訴

人向被告購買泰達幣之可能。再告訴人與被告交易時，均稱

係其自行看到被告刊登在火幣平台之廣告始與被告交易，亦

有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本院勘驗筆錄可佐（偵卷

第37頁、本院卷第82頁），未曾提及係因他人介紹而來，難

認被告知悉本案存在「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等

人。復無證據可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客服經理-張

德謙」、「曾曉婷」有何關聯，或係由被告操控本案電子錢

包或將錢包中泰達幣轉匯一空，或自本案電子錢包轉出之泰

達幣回流至被告之電子錢包情事，無從逕認被告與本案詐欺

集團成員「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有何犯意聯絡

及行為分擔。

　㈣起訴書所引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被告依「客服經理-張德

謙」建議而與被告為本案泰達幣之買賣，惟未足證明被告與

「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共同詐騙告訴人及洗錢

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以該罪名相繩，尚難遽為被

告有罪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罪

嫌，其所憑之積極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上開犯行，揆諸

前揭條文規定及判決意旨，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無罪

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嘉婷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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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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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4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家榮




選任辯護人  王文範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家榮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家榮自民國112年10月間加入LINE暱稱「曾曉婷」、「客服經理-張德謙」（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負責使用LINE暱稱「阿榮商鋪」及實際出面扮演假幣商，實際擔任面交取款車手。林家榮與「曾曉婷」、「客服經理-張德謙」及本案詐欺集團其餘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曾曉婷」、「客服經理-張德謙」於112年9月間以網路聯繫告訴人吳訪和，向吳訪和佯稱可以購買虛擬貨幣方式投資股票云云，並要求吳訪和與林家榮使用之LINE暱稱「阿榮商鋪」聯繫購買虛擬貨幣，再提供電子錢包位址（TL5gHPqyQVpdjJFArPAiitPG3ykrTUVZRD）予吳訪和，佯稱為吳訪和個人投資暫時使用之電子錢包。林家榮則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12年10月13日10時許，至新北市○○區○○○路00號2樓麥當勞餐廳，佯裝為個人幣商，欲與吳訪和交易虛擬貨幣，致吳訪和陷於錯誤，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林家榮，林家榮則將泰達幣9,146顆轉入上揭電子錢包，再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將泰達幣9,146顆再轉入渠等所掌握之電子錢包（TMNDZee189xu2MCgviy8ezQACJN5ybTv4v），林家榮並交付虛擬貨幣買賣契約予吳訪和，佯裝為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以此方式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林家榮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不得遽為有罪之判決；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揭犯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及具結證述、監視器影像、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暨被告及告訴人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辨識紀錄、被告提供交易資訊及手機翻拍照片、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與「客服經理-張德謙」間LINE對話紀錄、被告陳報之交易影像光碟、本案幣流圖，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曾以阿榮商鋪名義與告訴人於上開時、地為虛擬貨幣買賣，向告訴人收取現金30萬元，並將泰達幣9,146顆轉入告訴人提供之上開電子錢包，惟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與其辯護人均辯稱：被告僅係虛擬貨幣個人幣商，在火幣交易平台上刊登虛擬貨幣交易廣告，係告訴人自行主動聯繫向被告購買泰達幣，被告始與告訴人為本件交易，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無聯繫，並非該集團之一員，而係無端遭詐欺集團利用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以「阿榮商鋪」名義與告訴人約定買賣虛擬貨幣，並於112年10月13日1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2樓麥當勞餐廳，由告訴人交付現金30萬元予被告，被告將泰達幣9,146顆轉入告訴人提供之電子錢包（位址TL5gHPqyQVpdjJFArPAiitPG3ykrTUVZRD，本案電子錢包）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認而不爭執（本院卷第40至41頁），復經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綦詳（偵卷第11至14、161至165頁、本院卷第132頁），並有被告與告訴人簽訂之虛擬貨幣買賣契約及LINE對話紀錄、幣流圖、轉帳明細、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偵卷第27、33、37至39頁、本院卷第78至93、99至100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告訴人自112年9月起，遭詐欺集團LINE暱稱「曾曉婷」及「客服經理-張德謙」之人，以先購買虛擬貨幣、再以該虛擬貨幣投資股票可獲利為由詐欺，陸續匯款至「客服經理-張德謙」指定之帳戶，並依「客服經理-張德謙」介紹，分別向「阿榮商鋪」、「友鑫貨幣」、「龍虎幣所」等幣商購買本案泰達幣，其中「阿榮商鋪」部分係以「客服經理-張德謙」提供之本案電子錢包供被告匯入上開泰達幣，該泰達幣嗣遭轉出一空等情，亦經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偵卷第11至14、161至165頁、本院卷第130至137頁），並有告訴人與「客服經理-張德謙」之LINE對話紀錄、幣流圖附卷可佐（偵卷第89至108、169頁），故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本案告訴人雖係因「客服經理-張德謙」之介紹，始向被告購買泰達幣，並支付30萬元予被告，然被告亦已將約定之9,146顆泰達幣轉至告訴人指定之電子錢包，有轉帳交易紀錄、幣流圖可佐（偵卷第33頁、本院卷第99至100頁），可知被告已履行其與告訴人間之買賣契約義務。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稱其為自營幣商，曾在火幣平台上刊登出售泰達幣之廣告（本院卷第39至40、129頁），有其刊登之廣告在卷可憑（偵卷第34頁），可知在火幣平台上得知該資訊之人，均可能尋得被告而與之交易。換言之，無法排除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客服經理-張德謙」利用此等資訊，使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泰達幣之可能。再告訴人與被告交易時，均稱係其自行看到被告刊登在火幣平台之廣告始與被告交易，亦有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本院勘驗筆錄可佐（偵卷第37頁、本院卷第82頁），未曾提及係因他人介紹而來，難認被告知悉本案存在「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等人。復無證據可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有何關聯，或係由被告操控本案電子錢包或將錢包中泰達幣轉匯一空，或自本案電子錢包轉出之泰達幣回流至被告之電子錢包情事，無從逕認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起訴書所引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被告依「客服經理-張德謙」建議而與被告為本案泰達幣之買賣，惟未足證明被告與「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共同詐騙告訴人及洗錢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以該罪名相繩，尚難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罪嫌，其所憑之積極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條文規定及判決意旨，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嘉婷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4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家榮


選任辯護人  王文範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1
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家榮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家榮自民國112年10月間加入LINE暱
    稱「曾曉婷」、「客服經理-張德謙」（真實姓名年籍均不
    詳）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負責使用LINE暱稱
    「阿榮商鋪」及實際出面扮演假幣商，實際擔任面交取款車
    手。林家榮與「曾曉婷」、「客服經理-張德謙」及本案詐
    欺集團其餘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曾曉婷」、「客
    服經理-張德謙」於112年9月間以網路聯繫告訴人吳訪和，
    向吳訪和佯稱可以購買虛擬貨幣方式投資股票云云，並要求
    吳訪和與林家榮使用之LINE暱稱「阿榮商鋪」聯繫購買虛擬
    貨幣，再提供電子錢包位址（TL5gHPqyQVpdjJFArPAiitPG3y
    krTUVZRD）予吳訪和，佯稱為吳訪和個人投資暫時使用之電
    子錢包。林家榮則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12年10月1
    3日10時許，至新北市○○區○○○路00號2樓麥當勞餐廳，佯裝
    為個人幣商，欲與吳訪和交易虛擬貨幣，致吳訪和陷於錯誤
    ，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林家榮，林家榮則將泰
    達幣9,146顆轉入上揭電子錢包，再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將
    泰達幣9,146顆再轉入渠等所掌握之電子錢包（TMNDZee189x
    u2MCgviy8ezQACJN5ybTv4v），林家榮並交付虛擬貨幣買賣
    契約予吳訪和，佯裝為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以此方式隱匿詐
    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林家榮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第1項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
    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
    懷疑存在時，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不得遽為有罪之判決；
    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自應為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
    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揭犯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
    人之指訴及具結證述、監視器影像、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暨被
    告及告訴人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辨識紀錄、
    被告提供交易資訊及手機翻拍照片、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
    話紀錄、告訴人與「客服經理-張德謙」間LINE對話紀錄、
    被告陳報之交易影像光碟、本案幣流圖，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曾以阿榮商鋪名義與告訴人於上開時、地為
    虛擬貨幣買賣，向告訴人收取現金30萬元，並將泰達幣9,14
    6顆轉入告訴人提供之上開電子錢包，惟堅決否認有何加重
    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與其辯護人均辯稱：被告僅係虛擬貨
    幣個人幣商，在火幣交易平台上刊登虛擬貨幣交易廣告，係
    告訴人自行主動聯繫向被告購買泰達幣，被告始與告訴人為
    本件交易，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無聯繫，並非該集團
    之一員，而係無端遭詐欺集團利用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以「阿榮商鋪」名義與告訴人約定買賣虛擬貨幣，並於1
    12年10月13日1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2樓麥當勞餐
    廳，由告訴人交付現金30萬元予被告，被告將泰達幣9,146
    顆轉入告訴人提供之電子錢包（位址TL5gHPqyQVpdjJFArPAi
    itPG3ykrTUVZRD，本案電子錢包）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認而不爭執（本院卷第40至41頁），復
    經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綦詳（偵卷第11至
    14、161至165頁、本院卷第132頁），並有被告與告訴人簽
    訂之虛擬貨幣買賣契約及LINE對話紀錄、幣流圖、轉帳明細
    、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偵卷第27、33、37至39頁、本院
    卷第78至93、99至100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告訴人自112年9月起，遭詐欺集團LINE暱稱「曾曉婷」及
    「客服經理-張德謙」之人，以先購買虛擬貨幣、再以該虛
    擬貨幣投資股票可獲利為由詐欺，陸續匯款至「客服經理-
    張德謙」指定之帳戶，並依「客服經理-張德謙」介紹，分
    別向「阿榮商鋪」、「友鑫貨幣」、「龍虎幣所」等幣商購
    買本案泰達幣，其中「阿榮商鋪」部分係以「客服經理-張
    德謙」提供之本案電子錢包供被告匯入上開泰達幣，該泰達
    幣嗣遭轉出一空等情，亦經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
    中證述明確（偵卷第11至14、161至165頁、本院卷第130至1
    37頁），並有告訴人與「客服經理-張德謙」之LINE對話紀
    錄、幣流圖附卷可佐（偵卷第89至108、169頁），故此部分
    事實，亦堪認定。
　㈢本案告訴人雖係因「客服經理-張德謙」之介紹，始向被告購
    買泰達幣，並支付30萬元予被告，然被告亦已將約定之9,14
    6顆泰達幣轉至告訴人指定之電子錢包，有轉帳交易紀錄、
    幣流圖可佐（偵卷第33頁、本院卷第99至100頁），可知被
    告已履行其與告訴人間之買賣契約義務。又被告於偵查及本
    院審理中均稱其為自營幣商，曾在火幣平台上刊登出售泰達
    幣之廣告（本院卷第39至40、129頁），有其刊登之廣告在
    卷可憑（偵卷第34頁），可知在火幣平台上得知該資訊之人
    ，均可能尋得被告而與之交易。換言之，無法排除本案詐欺
    集團成員「客服經理-張德謙」利用此等資訊，使告訴人向
    被告購買泰達幣之可能。再告訴人與被告交易時，均稱係其
    自行看到被告刊登在火幣平台之廣告始與被告交易，亦有被
    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本院勘驗筆錄可佐（偵卷第37
    頁、本院卷第82頁），未曾提及係因他人介紹而來，難認被
    告知悉本案存在「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等人。
    復無證據可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客服經理-張德謙
    」、「曾曉婷」有何關聯，或係由被告操控本案電子錢包或
    將錢包中泰達幣轉匯一空，或自本案電子錢包轉出之泰達幣
    回流至被告之電子錢包情事，無從逕認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
    成員「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有何犯意聯絡及行
    為分擔。
　㈣起訴書所引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被告依「客服經理-張德謙
    」建議而與被告為本案泰達幣之買賣，惟未足證明被告與「
    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共同詐騙告訴人及洗錢之
    事實。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以該罪名相繩，尚難遽為被告
    有罪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罪
    嫌，其所憑之積極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上開犯行，揆諸
    前揭條文規定及判決意旨，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無罪
    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嘉婷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24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家榮


選任辯護人  王文範律師（扶助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7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家榮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家榮自民國112年10月間加入LINE暱稱「曾曉婷」、「客服經理-張德謙」（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負責使用LINE暱稱「阿榮商鋪」及實際出面扮演假幣商，實際擔任面交取款車手。林家榮與「曾曉婷」、「客服經理-張德謙」及本案詐欺集團其餘不詳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曾曉婷」、「客服經理-張德謙」於112年9月間以網路聯繫告訴人吳訪和，向吳訪和佯稱可以購買虛擬貨幣方式投資股票云云，並要求吳訪和與林家榮使用之LINE暱稱「阿榮商鋪」聯繫購買虛擬貨幣，再提供電子錢包位址（TL5gHPqyQVpdjJFArPAiitPG3ykrTUVZRD）予吳訪和，佯稱為吳訪和個人投資暫時使用之電子錢包。林家榮則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12年10月13日10時許，至新北市○○區○○○路00號2樓麥當勞餐廳，佯裝為個人幣商，欲與吳訪和交易虛擬貨幣，致吳訪和陷於錯誤，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林家榮，林家榮則將泰達幣9,146顆轉入上揭電子錢包，再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將泰達幣9,146顆再轉入渠等所掌握之電子錢包（TMNDZee189xu2MCgviy8ezQACJN5ybTv4v），林家榮並交付虛擬貨幣買賣契約予吳訪和，佯裝為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以此方式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林家榮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不得遽為有罪之判決；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揭犯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及具結證述、監視器影像、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暨被告及告訴人翻拍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車牌辨識紀錄、被告提供交易資訊及手機翻拍照片、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與「客服經理-張德謙」間LINE對話紀錄、被告陳報之交易影像光碟、本案幣流圖，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曾以阿榮商鋪名義與告訴人於上開時、地為虛擬貨幣買賣，向告訴人收取現金30萬元，並將泰達幣9,146顆轉入告訴人提供之上開電子錢包，惟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與其辯護人均辯稱：被告僅係虛擬貨幣個人幣商，在火幣交易平台上刊登虛擬貨幣交易廣告，係告訴人自行主動聯繫向被告購買泰達幣，被告始與告訴人為本件交易，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無聯繫，並非該集團之一員，而係無端遭詐欺集團利用等語。
五、經查：
　㈠被告以「阿榮商鋪」名義與告訴人約定買賣虛擬貨幣，並於112年10月13日10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2樓麥當勞餐廳，由告訴人交付現金30萬元予被告，被告將泰達幣9,146顆轉入告訴人提供之電子錢包（位址TL5gHPqyQVpdjJFArPAiitPG3ykrTUVZRD，本案電子錢包）之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認而不爭執（本院卷第40至41頁），復經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綦詳（偵卷第11至14、161至165頁、本院卷第132頁），並有被告與告訴人簽訂之虛擬貨幣買賣契約及LINE對話紀錄、幣流圖、轉帳明細、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偵卷第27、33、37至39頁、本院卷第78至93、99至100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告訴人自112年9月起，遭詐欺集團LINE暱稱「曾曉婷」及「客服經理-張德謙」之人，以先購買虛擬貨幣、再以該虛擬貨幣投資股票可獲利為由詐欺，陸續匯款至「客服經理-張德謙」指定之帳戶，並依「客服經理-張德謙」介紹，分別向「阿榮商鋪」、「友鑫貨幣」、「龍虎幣所」等幣商購買本案泰達幣，其中「阿榮商鋪」部分係以「客服經理-張德謙」提供之本案電子錢包供被告匯入上開泰達幣，該泰達幣嗣遭轉出一空等情，亦經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偵卷第11至14、161至165頁、本院卷第130至137頁），並有告訴人與「客服經理-張德謙」之LINE對話紀錄、幣流圖附卷可佐（偵卷第89至108、169頁），故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㈢本案告訴人雖係因「客服經理-張德謙」之介紹，始向被告購買泰達幣，並支付30萬元予被告，然被告亦已將約定之9,146顆泰達幣轉至告訴人指定之電子錢包，有轉帳交易紀錄、幣流圖可佐（偵卷第33頁、本院卷第99至100頁），可知被告已履行其與告訴人間之買賣契約義務。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稱其為自營幣商，曾在火幣平台上刊登出售泰達幣之廣告（本院卷第39至40、129頁），有其刊登之廣告在卷可憑（偵卷第34頁），可知在火幣平台上得知該資訊之人，均可能尋得被告而與之交易。換言之，無法排除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客服經理-張德謙」利用此等資訊，使告訴人向被告購買泰達幣之可能。再告訴人與被告交易時，均稱係其自行看到被告刊登在火幣平台之廣告始與被告交易，亦有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本院勘驗筆錄可佐（偵卷第37頁、本院卷第82頁），未曾提及係因他人介紹而來，難認被告知悉本案存在「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等人。復無證據可證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有何關聯，或係由被告操控本案電子錢包或將錢包中泰達幣轉匯一空，或自本案電子錢包轉出之泰達幣回流至被告之電子錢包情事，無從逕認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起訴書所引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被告依「客服經理-張德謙」建議而與被告為本案泰達幣之買賣，惟未足證明被告與「客服經理-張德謙」、「曾曉婷」共同詐騙告訴人及洗錢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以該罪名相繩，尚難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罪嫌，其所憑之積極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條文規定及判決意旨，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嘉婷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